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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两规定令人遗憾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研究员   熊秋红  
 

  2010年 5月 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
布了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这两
个规定在性质上大体属于带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司法解释

不限于法官通过个案释法，而是包括针对法律粗疏的现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

方式释法，此类规范性文件带有明显的“立法”色彩。而两规定由“五机关”共同发布，其内容

不仅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而且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定，这种带有“混合性”的规范性文件，

只能在大体上视之为“司法解释”。 
  刑事证据两规定实质上构成了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补充。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刑事诉讼

围绕着发现犯罪、追诉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而展开，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追诉

以及最终的定罪量刑必须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何收集证据、审查判断

证据，就成为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性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一章仅有 8条规定，过于简
略，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相对于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沉默，新发布的规

定可谓是一种突破，但也几乎是唯一的突破。令人遗憾的是，该突破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流于形

式，徒具“一纸空文”。 
  刑事证据制度不严格、不完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我国刑事

诉讼受 “口供中心主义”、“口供乃证据之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
侦查工作的重心，并以口供为线索寻找其他证据，从而形成赖以定案的“证据锁链”。由于获取

口供是快速破案的捷径，侦查人员有时不惜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加

之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以及允许对被追诉者长时间的封闭式羁押，更

为非法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土壤。口供的自愿性难以得到保障，导致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翻供现象屡

见不鲜，法院在此情形下往往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

作海案等，皆是如此。 
  刑事证据两规定旨在夯实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证据基础，预防和减少刑事错案的发

生。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方法，也是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对于

死刑案件理应遵循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其实，《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内容是现代刑事证

据法的一般要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也应遵循，只不过在我国刑事证据法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在

死刑案件中“先行一步”而已。办理死刑案件更高的证据要求，主要体现在对于量刑证据的严格

把握，其中的一些规定，体现了由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的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以贯彻“少杀、慎

杀”的死刑政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突破了两高原有的关于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司法解释，不仅扩大了排

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而且明确规定了排除非
法证据的操作规程，包括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启动、法庭的初步审查、控方证明、控辩双方质

证和法庭处理；此外，还规定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义务。该规定的出台，大大加强了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取证，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有

损司法公正，而且容易酿成错案，所谓“棍棒之下，何求不得”。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通过剥夺侦查人员“劳动成果”的方式，遏制他们违法取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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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如果不建立该规则，将会使全部证据规则虚置，程序法治因此也不能得到有效建立。从这

个意义上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但是，应当看到，该规定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对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监听等方式取得的

实物证据，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而这些措施的采用直接关涉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保护。 
  2003 年 10 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立法规划，但却未能按期
完成修法计划；2008 年 10 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新被纳入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
刑事证据两规定的发布，可以视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奏。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构建科学、民

主的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预防冤假错案、提高案件质量的重要保障。 


